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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构成
———兼论对法学教育模式的影响

关　鑫 ,周效宇

　　在法的领域 ,法律人阶层对法律方法的运用 ,其结果直接体现为对人的行为的调整和评价 ,因此 ,对

方法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时至今日 ,法学作为一门显学 ,其学科的独立性已不容置疑 ,而其所特有的

实践理性的属性 ,也决定了它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独特性。

一、研究现状与概念分析

从广义的法学方法问题研究来看 ,主要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法学方法论的价值预设 ;第

二 ,法学方法论具体的应用方法 ;第三 ,法学方法论作为理论的可检验性如何 ? 第四 ,法学方法论的构成

体系。学者们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概念使用上的不明晰 ,基本概念范畴模糊 ,内容不

确定 ;第二 ,从功能上来看 ,由于概念不清导致方法使用的领域和方式不明确 ,是基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

践上的适用仍有分歧 ;第三 ,基本立场不明确 ,是倾向于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本主义的 ,是基于个人主义的

立场还是整体主义的立场仍有争议 ;第四 ,具体方法使用上的分歧 ;第五 ,具体内容体系建构上的不同。

这些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概念的混乱使用导致理解上的不一致而产生的 ,因此仍有必要对相关的概

念加以界定和澄清。

相对于法学方法论而言 ,方法和方法论是其上位概念。“方法”源于希腊语言 ,意味着在给定的前提

条件下 ,人们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用的行动、手段或方式[1 ]88 。“方法”自身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 ,

“方法”并不能以自身说明自己 ,它无法确定在何种情形下应当使用哪种方法 ,也不能预示在某项具体研

究中 ,这种方法的采用是否适当。“方法”本身不能保证认识主体获得预期的结果 ,这就产生了对方法进

行科学说明、解释的必要 ,而这些正是方法论的内容[1 ]89 。换而言之 ,方法是“人们为了解决某种问题所

采取的特定活动方式 ,既包括精神活动 (认识世界)的方式 ,也包括实践活动 (改造世界)的方式”[2 ]43 。方

法论是对方法的哲学研究 ,是侧重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的方法 ,是“方法的方法”。

法学方法等同于法学研究方法 ,其适用领域侧重于法学理论研究 ,是对法的现象的描述和理解 ,为

法律提供价值预设。从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来看 ,如价值分析方法、逻辑方法与语义分析方法等并不具

有方法上的独特性 ,作为独立的学科方法 ,其特殊性在于法学方法所应用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正如郑

永流先生所言 ,“法学少有独立的方法 ,并不意味无法学方法 ,或法学方法之称谓不成立”,“我们言说法

学方法 ,是指在法学中用到的方法”,“这同时也意味着主张法学方法有其特殊性 ,但不是说在方法品种

上人无我有 ,而在于方法关注的对象———法律 ,法律是有约束力的文本。而其他学科的方法因对象无约

束力 ,并不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力”[3 ] 。

法律方法是指法律人员思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方式、技术、方法的统称 ,是基于法律而展开

的 ,它的特殊性是基于法律的约束力 ,同时基于法律方法主体的特殊性。法律方法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

层次是法律思维方式 ,即从法律的角度思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原则或规律。第二层次是基本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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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方法 ,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第三层次是具体的法律方法 ,如文义解释、类比推理、演绎推理

等[2 ]81 - 86 。法律方法是法学的实践方法 ,也是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所特有的方法。

法学方法论是指统一的、整体化的方法体系并给予的理论阐释 ,其任务在于 ,把法学学科领域中所

适用的各种方法组织成一个方法体系 ,区分层次 ,协调关系 ,使之在结构上和谐 ,在功能上互补[2 ]46 - 49 。

二、法学方法论体系的构成

法学方法论的内容体系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方法论原则 ,法学研究方法和法律方法。这是由法学的

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决定的。

法学作为一门科学 ,从其研究对象来看 ,既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 ,也具有社会科学的特征。首先 ,法

学作为以法这一特殊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注重社会整体性研究 ,以外在的现象和规律为研

究对象 ,具有社会科学的属性。其次 ,法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特定的法律关系 ,以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为己任 ,对实然法层面上探究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加以阐述。第三 ,社会科学采取的是整体主义方法论

的立场 ,要求以描述为具体方法 ,法学方法论也具有这样的立场和要求 ,至少是一部分具有这样的立场

和要求。反观与之相区别的人文科学 ,首先 ,人文科学注重人的个体性研究 ,以“主体的人”的行为和内

在的精神层面为研究对象。人的立场和逻辑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诠释。其次 ,从研究目标和方法

论上看 ,人文科学重在寻找人生的意义 ,体现“应当是什么”的价值指向 ,采取个人主义方法论 ,这也恰恰

体现了法学的属性。法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研究在应然法层面上回答法律应当是什么样子 ,关注法律

的理想和价值。缺少了价值判断 ,忽视理解和个人的法律必然沦为工具意义上的手段 ①。尽管“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是具有意义的 ,但这种划分并不具有绝对的界限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

相对对立 (独立)与密切联系尤其集中体现在法学这一矛盾的综合体上。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

法学是一个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属性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综合体。

法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 ,在方法论上必须与自然科学相区别 ,警惕泛科学化的倾向 ,避免自然

科学的“科学”标准在法学研究领域中过度使用。“科学”标准主要是在近代科学语境之下设立的 ,而近

代科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实验、精确的数学量化、理论假说及可预测的结果的基础上的。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的科学化固然“有利于各学科在内部规范的构建、理论的精确程度以及推理的逻辑标准等方面

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 1 ]50 ,但泛科学化则会造成科学研究与人的断裂 ,甚至成为价值独断的

工具[ 1 ]50 - 51 。

三、以法学方法论作为法学教育模式设置的标准

如前文所述 ,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构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以法学方法论原则作为指导 ,以法学研究

方法和法律方法作为两大主要支柱和核心内容。鉴于此 ,观察我国法学教育的模式 ,应该以法学方法论

为标准 ,培养法学理论研究型人才和法律实践应用型人才。

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和功能是把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的优秀公民和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工作者[ 4 ] 。

作为法学本科教育 ,把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 ,尤其定位于加强通识教育 ,只有培养学生首先成为

高素质的优秀公民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人。在法学专业教育中 ,首要的是培养一种法律人的思维

方式 ,而这种思维方式归结到底是法学研究方法和法律方法的基础性训练。法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是培

养对法学理论问题的把握和思考 ,法律方法的训练是培养作为法律人处理具体的法律问题和执行法律

事务的能力。从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 ,后者更是急于解决的问题。

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方法的区分与侧重。法学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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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特征区别 ,参见胡玉鸿. 法学方法论导论[ M]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52 - 87. (“法学 :社

会科学抑或人文科学 ?”部分) ;关于法学基本问题的概括 ,参见张文显.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 M ] . 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03 :47. (“法学方法论的结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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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意在培养法学研究型人才 ,应在已有的法学本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基础上 ,加强法学方法论的系

统训练 ,培养法学研究能力。法律硕士意在培养法学实践应用型人才 ,侧重于实践领域 ,培养执行法律

事务的法律人阶层为实现特定法律目的而处理具体法律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体现在具有法律

思维方式 ,善于运用基本的法律方法 ,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以获得正当的、合法的、规范的法律结论。鉴于

其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 ,可以开设基础理论课程和多专业方向的选修课程 ,取消专业划分。法学博士研

究生教育的培养可以统一为法哲学博士。由于对部门法的深入研究最后都不可避免地会上升到部门法

哲学的高度 ,需要从法哲学中汲取支撑其理论的依据 ,而统一为法哲学博士有利于法学各专业间的交

流。当然 ,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大胆设想 ,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实行还需要对此进一步论证。可以肯定的

是 ,我国目前法学教育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以法学方法论作为法学教育模式设置的标准 ,从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区分的角度切入不失为一种可能的尝试。

问题决定了方法 ,方法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程和结果。法学方法的转换可能给理论问题的

讨论带来新的视角 ,而法律方法的恰当使用可以更好地解决现实当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 ,这些

问题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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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学费与奖学金制度改革动向

李 大 伟

一、学费与奖学金的配套改革

大学教育原则上免费的欧洲各国及我国近十年来高等教育急速大众化 ,出现了要求父母及学生也

交纳学费以分担教育费负担的趋势。英国及我国 2004 年以来学费上涨也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美国

及澳大利亚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该问题也成为重要争论焦点。高额的学费已使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受

到威胁而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课题。为此 ,与学费搭配的奖学金制度改革及实施已成为主要国家高等

教育改革的一大特点。

美国的学费与奖学金或教育贷学金的配套改革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向高学费、高奖学金政策转移引

人关注。其高学费、高奖学金政策是对以学费的上涨保持平衡的形式而提供奖学金特别是供给奖学金

的政策。因学费上涨触及所有学生 ,而奖学金的对象又有限 ,所以 ,利用该政策既增加学费收入 ,又能扩

大低收入阶层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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